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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对西安至铜川高速公路项目 

创优进行奖励的决定 
 

集团各分（子）公司： 

在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开展的 2016-2017 年度国家

优质工程奖评选中，由集团公司参建，第二、第四工程公司组织

施工的西安至铜川高速公路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。根据集团

公司《工程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陕路发[2011]119 号）相关规定，

经 2018 年 5 月 18 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给予组织

实施的单位奖励人民币贰拾万元整（¥200000 元）。其中：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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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公司西安至铜川高速公路 XT-FL01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壹拾

柒万元整（¥170000 元）；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西安至铜川高速公

路 XT-FLT01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叁万元整（¥30000 元）。 

国家优质工程奖是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的最高奖项，本次优质

工程奖的获得，反映了集团公司在行业内领先的施工技术和先进

管理水平，充分体现了集团公司在公路建设方面取得的长足进

步。希望以上受表彰奖励的单位再接再厉,戒骄戒躁,在以后的工

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,为集团公司的品牌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各单位要以获奖单位为榜样,牢固树立品牌意识,深入实施品牌

战略,积极调动项目部及各职能部门的创优积极性和创造性,在

工程创优及科技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力度,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

争力和品牌影响力,为建设一流企业添砖加瓦、增光添彩。 
 

 
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2018 年 9 月 11 日 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技术中心，财务资金部，西安至铜川高速公路XT-FL01合同段项目 

经理部，西安至铜川高速公路XT-FLT0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，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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